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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法学学术团体，在近代中国法学领域扮演着舆论工具与宣传媒介的重要

角色。这些学术团体面对国家的危局和西方法学学术的引介，以其具有的作用及功

能，承担起 “救时济世”和 “昌明法学”的时代使命。其莫不秉承研究法学原理、

探求法律学术之信念，以整治中国法政的衰状与乱象，实施近代中国的法治基础建

构。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法学学术团体，几乎都怀抱 “合力求知”与 “合群救国”

的意旨，追求民族、国家不亡以及法律民族化和建立 “中国新法系”的神髓和灵

魂，成为建立中国现代法学体系和 “依法治国”进程中不可缺少的生力军。近代法

学学术团体丰富了具有中国气派的法学文化，并为其奠定了牢固的根基，值得复兴

与传承。

关键词：近代中国　法学学术团体　学会宗旨　社会影响

　　纵观近代中国法学事业的发展，法学学术团体自其诞生伊始就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与
传播媒介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立宪与法治的生命大本，常常由法学学术团体来研究、

表达、宣传与承载，在促进国家法治改革、解决重大法制问题和参加各项立法活动中发挥

了无可替代的作用，〔１〕它是近代中国西法移植中土，建立我国现代法学与依法治国进程中

不可缺少的生力军。因此，研究近代中国法学事业发展及法政历史，必须对法学学术团体

进行解读。本文试图通过开启我国法学学术团体尘封的往事，对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的

基本生态予以调查和统计，勾勒出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的状况并重点对近代法学学术团

体的生态、宗旨、特征、社会绩效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予以分析和介述。前者将使读者知悉

近代法学学术团体的规模与生长场景，体味其曾发出的久远回音和自强声息；后者则让我

们认识法学学术团体的社会价值，借鉴优秀法学团体之 “养成国民法律精神，发育国民政

治能力”的深远影响，明察法学学术团体源流统系的历史进路，〔２〕进而丰富具有中国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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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文化，为复兴法学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一、法学学术团体之创兴开端

　　关于社会团体，“由于缺乏统一被广泛认可的定义，故此类组织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具有

不确定性，人们只能按照习惯的理解来划定一个大致的范围。”〔３〕学术团体是社会组织的

一部分，是指为更好的研究某类或某种客观事物而自发组织的公益民间组织。〔４〕学术团体

有完备的章程，以对该团体的名称、宗旨、机构设置、职责分工、选举、经费、会议、责

任义务、入会条件等内容予以详细规定。学术团体的主要作用在于沟通信息、交流学术思

想与成果、切磋技艺、促进行业内部协作、维护团体社会声誉。学术团体通常具有开放兼

容的外部关系，以增强学术团体与社会的交流与互动。

　　清末中国，统治风雨飘摇，时局困顿败落，“国难亟、民生蹙、纲纪坠、正义亡。”〔５〕

国民的法律观念和政治能力的养成与发育，一方面在于法政书刊的流通来提高法政意识，

另一方面则在于法学学术团体的勃兴来培育能力。为此，当时的革命派与改良派均对法学

学术团体以及法政期刊寄予莫大希望。康有为指出：“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

求之力”，认为只有成立学会，才能 “济中国之变”。〔６〕梁启超指出：“西人之为学也，有

一学即一会”，故 “学无不成，术无不精”， “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

会”。〔７〕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１８９５年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浏阳创办了算学会，这是成立较
早的学会。同年９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的强学会，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会。伴随
１８９５年 “戊戌学会”创办的浪潮，法科留学生相继回国，他们开始尝试创立法学学术团

体，集中各方面的法学力量开展学术活动。１８９８年 ４月公法学会和法律学会应运而生，这
两个学会是中国最早建立的法学学术团体。成立于湖南长沙的公法学会，毕永年为主要发

起人，唐才常为该会成立作序。该会章程称：“本会专讲公法之学，凡自中外通商以来所立

之约章，以及因应诸务，皆须细意讲求，以作为将来自强之本。”〔８〕而法律学会章程的宗

旨则是：“专集同人讲读律令”，该会设有读书、办公、阅报、讲习等各项功课，学习内外

功法各书，并作札记，有疑难问题，则互相讨论。学习讨论情况皆自记于功课册，违纪者

自记其过。该会不设会长，公举一人负责管理人物谱、功课册等。〔９〕根据其章程内容和法

律学会会友名单情况判断，这两个法学团体有些先天不足，主要是章程内容散乱，组织结

构不够健全，会员人数甚少，活动内容注重 “讲读律令”或 “浏览群书”，其学术味道并不

浓厚，学会功能发挥不足，属于早期的学会组织。

　　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大批法政留学生陆续回归，他们带回了西方法律思想，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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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外国法学名著，或成立学术团体，创办法学期刊，使社会上的法学活动空间大开，学术

气氛越发浓重。法律行业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全国性的法学会、律师学会逐

步确立，地区性的法学会、法政研究会、律师学会、监狱学会、警察协会、法医学会等接

连创生。从此，法学学术团体的活动与成长贯穿了民国历史全程并延续至今。法学学术团

体以 “法学学术”为根，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一面引介、传播与接受西方法律思想，

一面试图将西方法律思想融入本国法律传统中，寻求与本土法律文化结合的模式。可以说，

法学学术团体是舶来品，它们是西法东渐的结果。法学学术团体的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

法学力量在成长壮大，成为影响并左右当时政局的一支强劲的社会力量。

二、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之基本生态

　　 （一）法学学术团体生态统计

　　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究竟成立多少？有着怎样的生存发展状态？本节试图解决这个
问题。于是，以中国近代成立的法学学术团体为研究对象，依据档案、方志、辞典、年鉴、

手册、地方报刊等资料，以及对期刊、电子图书、资料数据库等各种近代文献的搜索，通

过直接与间接的途径，共查到法学社会团体 ３００余个。再根据：（１）学术团体直接明确为
“法学”学术团体；（２）成立时间在中国近代 （１８４０年 －１９４９年）；（３）团体发起人或发
起单位以专业名人或专业组织为首选；（４）学术团体创办法学刊物；（５）学术团体研究活动
以法学研究为主要内容；（６）法学学术团体的宗旨和活动具有社会影响等条件，经过认真
梳理筛选确认了６６个团体编制了统计简表。为显示法学学术团体的逐年增加，反映社会普
法风气的逐渐开化，统计将按学术团体成立时间顺序列表，并尽可能标明月份。同时列出

各学会创办的会刊名称，少数未创办会刊或未检索到确切刊物的，仅以备注形式加以说明。

表中所选法学学术团体以法学会为主，包括部分法学研究会、法学社、法科同学会，以及

少数与学术有关的法政研究会和律师学会 （见表１）。

表１　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统计表 （部分）

学术团体名称 地点 时间 发起人或刊物

公法学会 长沙 １８９８．４ 第一个国际法团体

法律学会 长沙 １８９８．４ 资产阶级维新派团体

法政研究会 扬州 １９０６ 地方性立宪团体

预备立宪公会 上海 １９０６．１２ 《预备立宪会公报》

天津法政研究会 天津 １９０７ 地方性立宪团体

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 汉口 １９１０ 《宪政白话报》

北京法学会 北京 １９１０．１１ 《法学会杂志》

民国法政协会 汉口 １９１２．６ 地方性立宪团体

湖南改良监狱会 长沙 １９１２．７ 《长沙日报》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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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学术团体名称 地点 时间 发起人或刊物

北京中华警察协会 北京 １９１３．１ 《中华警察协会杂志》

北洋法政学会 北京 １９１３．７ 会刊 《言治》

北京法政同志研究会 北京 １９１３．１０ 《法政学报》月刊

四川法政协会 成都 １９１５．３ 《法政丛报》

北京政法学会 北京 １９１７．３ 《政法学会杂志》

湖南政法学会 长沙 １９１７．９ 《大公报》登载

武汉法政学会 汉口 １９１７ 施洋为常务副会长

北平法学会 北京 １９２１．７ 《法学会杂志》

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社 南京 １９２３．６ 《法律评论》双周

指纹学会 北京 １９２３．６ 《指纹杂志》不定

北京宪法学会 北京 １９２４．３ 《宪法论丛》

山东法制协进会 济南 １９２４．７ 《法治》月刊

北大法律学会 北京 １９２５．１ 《法律周刊》

四川法政协会 成都 １９２５ 《法政杂志》

北京民国大学法学研究会 北京 １９２５．１０ 《法学月刊》

上海法政大学学生会 上海 １９２６ 《法政月刊》

奉天法学研究会 沈阳 １９２７．１０ 《法学新报》周刊

厦门大学法科同学会 厦门 １９２７．２ 《法潮》１期

浙江省法学研究会 杭州 １９２８．９ 《法灯》月刊

河北大学法学研究社 保定 １９２９．４ 《法学月刊》１期

河南中山大学法学研究会 开封 １９２９．８ 《法学季刊》

中华民国指纹学术研究会 南京 １９２９．８ 中央大学刘紫菀

广东法官学校学生会 广州 １９２９．１０ 《法导》月刊

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研究社 北京 １９２９．１２ 《法律》月刊 （不定）

中华民国律师学会 上海 １９３０．３ 《法学丛刊》月刊

中华民国法学会 重庆 １９３０．９ 《中华法学杂志》

三五法学社 南京 １９３０．１０ 《法学季刊》

东北法学研究会 沈阳 １９２７．９ 《法律常识》

中华民国法学会 上海 １９３１．３ 地方１４个分会

现代法学社 上海 １９３１．３ 《现代法学》月刊

厦门大学法律学会 厦门 １９３１．３ 《当代法学》《法苑》

成都政法学社 成都 １９３１ 《周年纪念特刊》

江西政法研究社 南昌 １９３２ 《政法评论》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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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学术团体名称 地点 时间 发起人或刊物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北京 １９３２ 《中国论坛》

北平朝阳大学现代法学会 北京 １９３２．７ 《法学旬刊》

天津河北法政学社 天津 １９３２．１０ 《法律汇刊》半月刊

上海法学院宪法研究会 上海 １９３３ 《宪法研究会会刊》

司法院法官训练所同学会 南京 １９３３ 《法治周刊》

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生会 上海 １９３３ 《东吴法声》

复旦大学法律学系同学会 上海 １９３３．６ 《法轨》半年刊

上海持志学院法律学会 上海 １９３４．１２ 《法学月刊》

上海持志学院丙子法学社 上海 １９３５ 《法学杂志》

上海大夏大学法律学会 上海 １９３５ 《法学论丛》（不定）

广东法科学院学生自治会 广州 １９３５ 《法声半月刊》

中华民国法学会 南京 １９３５．９ 《中华法学杂志》

中华民国法学会山东分会 济南 １９３７ 《山东法学季刊》

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校友会 北京 １９３９．８ 《警官高等学校校友杂志》

广东国民大学法律研究会 广州 １９４０．６ 《法语》双月刊

四川大学法律学会 成都 １９４２．１１ 《法学月报》

国立武汉大学协进法学社 乐山 １９４４ 《法律生活》

震旦法学社 上海 １９４４．１０ 《震旦法律经济杂志》

北平中国法学会 北京 １９４６．３ 《法律评论》

国立贵州大学法律学会 贵阳 １９４６ 《法律知识》

中华民国法学会湖北分会 汉口 １９４７ 《法学月刊》

北平法律知识社 北京 １９４７．２ 《法律知识》半月刊

上海新法学社 上海 １９４８ 《新法学》

中国法学会 北京 １９４９．６ 各省市设法学分会

　　 （二）法学学术团体的类型及分布

　　以上统计的是法律专门学科学术研究、交流的团体，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按照不同

的标准可以进行以下分类。

　　根据创立组织者的身份划分：（１）法政专门学校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创建的学会，包

括河南中山大学法学研究会、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研究会、朝阳大学现代法学会、大夏大学

法律学会、四川大学法律学会等；（２）法政科和法学院学生专门研究法学学术创建的同学

会，如厦门大学法科同学会、司法院法官训练所同学会、复旦大学法律学系同学会、北京

警官高等学校校友会等；（３）各种法学组织和法律工作者创建的学会，如公法学会、北京

法学会、民国法政协会、北京政法学会、北平法学会、中华法学会、中国法学会等；（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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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司法行政部门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创建的各种学会，如湖南改良监狱会、中华民国指纹学

术研究会、中华民国律师学会、上海法医学研究会；（５）各地立宪组织和立宪派创建的协
会和研究会很多，包括上海预备立宪公会等。

　　根据政治观点和学术差异划分：（１）革命派团体：指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了民族资
产阶级的利益和华侨资产阶级的要求。它们以组建社团，创办刊物为手段宣传革命，先后

成立的公法学会、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等近百个革命团体，创办了 ３０多种刊物，其中
《游学译编》、《开智录》等都以反对清朝统治为目的。这些团体宣称绝不拥戴清朝君主实行

立宪；他们选取先进的民主制，要求平均地权，实行土地国有；坚持用武装起义的手段推

翻统治者。它们的革命性、民主性极大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２）立宪派团体：包括以康
梁为首的维新派和一部分绅商群体，如法律学会、民国法政协会、预备立宪公会、民国法

政协会、天津法政研究会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建立的立宪团体近 ８０个。立宪团体
的大量涌现将立宪派聚合起来，〔１０〕他们掌控了 《新民丛报》、《大公报》和 《申报》等重

要宣传阵地，在国内的舆论中拥有话语权地位，其活动宗旨和研究范围是希望通过立宪运

动改变专治政治的现状，主张和平过渡到君主立宪，实现政治的民主化。（３）法学独立学
科团体：一是法官学校团体，如北京警官高等学校校友会、司法院法官训练所同学会、广

东法官学校学生会等。二是警察业务中的专门团体，如指纹学会、中华民国指纹学术研究

会等。三是司法鉴定专门团体，如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上海法医学研究会等。四是律

师学术团体，如中华民国律师总公会、中华民国律师学会、广州律师公会等。律师公会与

其他同业公会存在明显不同，它是经政府明令要求强制入会的组织社团。〔１１〕《中华民国暂

行律师章程》规定：“律师应于地方审判厅所在地设立律师公会。律师非加入公会不得执行

职务。”〔１２〕在这个层面上，律师公会又是近代中国一种新型的同业组织方式。（４）校友会、
同学会、学生会团体：是由法政科和法学院组建的校友会、同学会团体，如厦门大学法科

同学会、广东法官学校学生会、广东法科学院学生自治会、国立武汉大学协进法学社、北

京警官高等学校校友会、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生会等。此同学会非指同学聚会，是指法律学

科的毕业生和学生为了共同的目标并根据一定原则聚合起来的活动团体，制定完备的学会

章程并创办专业刊物。如广东法官学校学生会的刊物是 《法导》月刊，厦门大学法科同学

会的刊物是 《法潮》，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生会刊物是 《东吴法声》，复旦大学法律系同学会

刊物是 《法轨》，武汉大学协进法学社的刊物是 《法律生活》等。这些校友会、同学会团体

本身就是社会组织，所办法学期刊的主编、主笔或创办者都以法科留学生为主，国内法科

毕业生为社团的主要群体。

　　根据学术团体所在地域划分：这些学术团体大多集中在北京、上海，仅就表中筛选的
团体分布来看，北京１８个、上海１４个、天津３个、湖北５个、湖南４个、四川５个、江苏
５个、辽宁２个、福建２个、山东２个、浙江１个、广东１个、河南１个、河北１个、贵州
１个、江西１个，遍布１６个省市。虽然分布广泛，但仍有部分省份没有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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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我国台湾地区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１９８５年版，第３６５页。
参见李卫东：《律师公会与民国律师职业自治———以律师公会组织结构变迁为中心》，《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２期，第２８页。
《中华民国暂行律师章程》第２２条第１款、第３款。



　　这些学术团体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代表国家利益，都要求改变社会现状。由于所处的
时代和阶层不同，决定它们具有程度不同的局限性，但它们的政治活动均对推动中国社会

朝着近代化方向不断迈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法学学术团体管理体制

　　清末社会存在如行会、慈善会、书社、商会、同乡会、同学会等民间团体，政府对这
些民间社团未作统一有效管理，许多社团生存短暂自生自灭。到 “戊戌学会”掀起高潮，

社团逐步增多，清朝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法令，如１９０４年 《商会简明章程》，１９０６年 《奏

定教育会章程折》，１９０７年 《农会简明章程》，１９０９年 《结社集会律》等。其主要目的是

在进一步明确承认近代社团合法地位的同时，对社团进行控制。尽管如此，还是刺激了法

学社团的发展，１９１１年中国的法学社团已有１０余个。
　　１９２７年４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社会团体严加管理。１９２７
年７月通过的 《各级党部与各级民众团体之关系条例》将其权限划分拟定五条，其中规定，

“凡民众团体之组织与活动，应按其性质与范围，受各级党部之监督与指导”。１９３０年 １月
２３日修正通过的 《人民团体组织方案》规定，“本案所称之人民团体，除地方自治团体另

有规定外，分为职业团体及社会团体两种”组织程序。同日通过的 《文化团体组织原则》

和 《文化团体组织大纲》规定 “违背三民主义之言论或行动”和 “褫夺公权”者，“不得

为文化团体之会员。”〔１３〕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２日通过的 《人民团体职员选举通则》规定，“各地

人民团体职员之选举，须由当地高级党部指定人员出席指导，并由主管官署指定人员监

选。”同时通过的 《北方各省人民团体改组或组织指导办法》规定，河北、山东、河南、山

西、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等北方省份，党部尚未组织健全者，由中央训练部派

员分区指导办理。１９４０年６月，国民政府公布了 《非常时期人民团体组织纲领》，规定人民

团体 “应以适合战时需要为前提，每一团体均应尽其战时义务”。〔１４〕可见，国民政府形成

了一套系统政策对社团组织进行管理。

　　尽管政府控制，法学学术团体仍是势如破竹般涌现出来，组建法学学术团体的传统逐
步形成。而后陆续创办的法学学术团体，特别是在国民政府有关法律规范指导下，在团体

名称、章程宗旨、成员资格、权利义务、交纳会费、定期聚会、交流信息、职务选举、财

务制度、组织纪律等方面均逐步健全与完善，成为法学、法律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的共同

场所，并逐渐融为法学学术传统的一部分。〔１５〕这些法学学术团体是法学知识分子的自由结

合，是以学术界名流与法学同仁为主体，负责人由会员公推，学术活动亦旨趣广阔。如

１９１０年成立的北京法学会，这一全国性的法学学术机构网罗了当时全国 （特别是北京）法

学界和司法界的精英。虽然此学会是以留日法政生为主导的学术团体，会员几乎都有官员

身份，但是机构本身仍为一个民间团体，公推法界名流沈家本为首任会长。学会建立了研

究所，创办了 《法学会杂志》。辛亥革命爆发后，北京法学会重新恢复活动当日，“名流学

者无不亲临祝贺，致于冠盖塞途，门庭若市，气氛规模盛于囊时”。〔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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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６４７页以下。
田湘波：《中国国民党党政体制剖析１９２７－１９３７》，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９页。
参见穆中杰：《组织法学会学术传统的形成及其贡献》，《黄河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１１７页。
沈天水：《我国近代第一个法学会》，《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２期，第８５页。



　　相较之下，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管理体制的典型是 １９３５年由居正、覃振等人在南京
发起创办的中华民国法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研究法治，弘扬法学，规定以会员年会为最

高权力机关，并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由会员年会选举理事 ６１名、候补理事 ３０名、监事 ２１
名、候补监事６名；由理事会推举理事长 １名和常务理事 ９名；由监事会推出常务监事 ５
名。此外，由年会选举正副秘书长各１名，按照理事会意旨处理一切会务。中华民国法学会
为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下设三民主义法理研究会、战后国际法律关系研究会、涉外法律

问题研究会等，同时创办了 《中华法学杂志》，并编纂法学丛书。〔１７〕在中华民国法学会的

领导下，重要的省市均设有分会，如湖北省设立的中华民国法学会湖北分会 （汉口），创办

《法学月刊》；山东省设立的中华民国法学会山东分会 （济南），创办 《山东法学季刊》等。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民国时期的法学民间组织自行消失。１９５０年前后，对以前遗留的社团
进行清理整顿，凡是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团体禁止成立。特别是自政务院颁布 《社会团

体登记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后，一批新型的法学学术团体相继成立。

三、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之宗旨与特征

　　法学学术团体的创因决定了它们所要追求的宗旨。梁启超在谈论宗旨标准时说：“凡行
一事，著一书，皆不可无宗旨。”〔１８〕近代中国的法学学术团体，亦章程严谨，宗旨明确，以

其作为学术团体的灵魂和向导。当然，不同的法学团体之宗旨又各有差异。但其宗旨和任务不

外乎是组织和联系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和热心法学事业的人士，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开展

学术活动，投入于 “翻译引介移植西方法律”，用心于 “中国自身的法律制度与思想的阐

发”，〔１９〕构建现代中国法学体系。其重要职能包括：聚集荟萃法律精英，组织学术和导向

研究，交流信息和民主讨论，为 “实现社会法治而尽职尽责”。下表通过对部分近代中国法

学学术团体宗旨和成员信息的揭示，起到对法学学术团体之宗旨与特征窥斑知豹的作用。

　　表２统计的是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中的代表。这些法学学术团体宗旨明确，组织健
全，会员众多且素质较高，存在时间相对较长，法律意识明确且学术性较强，对提高国民

法律素养、解决社会法制问题、推动政府立法活动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必须承认，有些

法学团体从建立之初就存在政纲不明确，甚至没有设立政纲，许多是临时聚集的小团体，

徒具形式，缺乏法律信念和政治认同，亦或投机政客借此浑水摸鱼等诸多问题。如此团体，

经不住大浪淘沙，终将顺流而下，不复重生。

　　 （一）法学学术团体宗旨

　　１．创意于 “专集同人讲读律令”的公法学会和法律学会

　　公法学会和法律学会均于１８９８年创办，学会的创办者皆为法政留学生，他们创造了早
期法学团体的雏形，奠定了法学学术团体生态的根基。公法学会的宗旨是 “此会专讲公法

之学，凡自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以及因应诸务，何者大弊？何者小疵？何者议增？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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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裴艳：《中华民国法学会论略》，《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１０２页以下。
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责任》，载 《饮冰室文集点校》第２集，云南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５２页。
同上书，第９页。



表２　近代中国法学团体简况 （部分）〔２０〕

名称／时间 领导人信息 宗旨或纲领

公法学会

（１８９８）

发起人：毕永年、唐才

常等

此会专讲公法之学，凡自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以及因应诸

务，何者大弊，何者小疵，何者议增，何者议改，皆须细意讲

求，不可稍涉迁就，尤不可故立异同，庶为将来自强之本。

法律学会

（１８９８）
发起人：施文焱等

志在讲求法律，贯穿公理，浏览群书，洞识时务，以开拓胸襟，

磨荡热力，善不耻相师，过不惜相纠，开诚布公，力除客气。

预备立宪公会

（１９０６）

会长：郑孝胥，副会长：

张 謇、汤 寿 潜；会 员

２３５人。

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主张使绅民明悉国政，以

预备立宪基础。

四川法政学研究

（１９０８）
会长：刘彝铭、龚道耕

以法政学会共同团体之力，开设法政学堂一所，以宣传和肄习

法政。

北京法学会

（１９１０）

发起人：汪有龄、江庸、

汪乐园等

会长：沈家本

以法学界同仁为主体，法学研究所以法学普及为活动宗旨，

《法学会杂志》以对中外法律的研究为内容。活动：设立短期

法政研究所，创办 《法学会杂志》。

宪友会

（１９１１）

常务干事：雷奋、徐佛

苏、孙洪伊
发展民权，完成宪制。

上海律师公会

（１９１２）

第一任会长：陈则民

副会长：狄梁孙

评议员：江镇三等７人

作用：借助律师公会的平台，为贫民提供法律援助，向社会宣

传法律观念，力求廓清蒙昧，启蒙法律知识。规定：自经本会

成立，外间所设律师各会当然无效。

北洋政法学会

（１９１２）

会长：张恩绶

编辑部长：李大钊
以研究法政学术为宗旨。编译书籍传播政治主张

山东律师公会

（１９１３）

第一任会长：张思纬，

设 １４处 公 会，会 员

７３６人

拥护法律，保障人权，维持律师风纪，增进共同利益。

规定：律师不加入公会不得执行任务。律师必须在所辖法院管

理下进行职业活动。

奉天律师公会

（１９１３）

会 长：王 祖 裕，会 员

５７人

拥护法律，保障人权。职能：依据会则，规定律师的收费标

准，按时计费。

法政研究会

（１９１３）
会长：瞿方梅 以联合同志，研究法政，主张切实学说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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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四川省重庆市图书馆１９５９年版；北京图书馆：《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１８３３－１９４９）》，北京图
书馆１９６１年版；丁守和：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２年版；丁守和：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
绍》，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续表２

名称／时间 领导人信息 宗旨或纲领

湖北律师公会

（１９１２）
副会长：施洋

民刑二案原被告申诉判理难无冤屈，今仿外国之办

法，准律师上堂辩护，免人民冤屈莫伸。律师章程

对律师资格、律师义务、律师公会及律师惩戒均作

出详细规定。

广州律师公会

（１９１５）

发起人：黎庆恩

会长：杜之棣

副会长：莫培元

律师公会受所在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高等分院检

察官之监督。

宪法研究会

（１９１６）

发起人：梁启超、王家襄、

陈国祥、林长民、蓝公武、

汤化龙

主张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废两院制为一院制，省制

不规定与宪法。

民权运动大同盟

（１９２２）
执行委员：李大钊、李石曾、

邓中夏
以争取民权为主要目标。发行 《民权》周刊。

云南法政学会

（１９２３）
理事长：孙志曾

荟萃法政人才，研究法学，共图公益。

活动：法学理论讨论会、演说会、雄辩会，编辑出

版 《法政学报》。

东北法学研究会

（１９２６）
会长：赵欣伯

志在发扬本国法律优点，并普及法律知识与民众，

所出法学新报及法律常识等杂志，即本此立论。

中华民国指纹

学术研究会 （１９２９）
会长：刘紫菀 旨在统一全国指纹管理方法。

中华民国律师协会

（１９２９）

常任干事：陈志皋、王维桢、

陈德新、陈耀东、邱昭文、

蒯晋德等

以运动法治为最高使命。旨在保障人权，改良司法

制度的冤狱赔偿制度。

四川法律研究会

（１９２９）
以庭长、推检、书记官为会员

使各级职员有精研法律，交换知识之机会，俾于适

用法律时不致有意各别，判断两歧之误”。

三五法学社 （１９３０） 常务委员：焦易堂 根据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研究法律为宗旨。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１９３２）

主席：宋庆龄

副主席：蔡元培

总干事：杨杏佛

惟同时也知各先进国家皆有保障民权之世界组织。

由爱因斯坦觉雷塞杜威罗素及罗兰之流为之领导。

此种组织之主要宗旨在保障人类生命与社会进化所

必须之思想自由与社会自由。根据同一理由我辈提

议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组织。

中华民国法学会

（１９３５）

第一任理事长：居正

副理事长：覃振、戴传贤

会员５０００多人

发扬民族文化之精神，研究法学，以改进法制为

宗旨。

该会制定六条纲领。

四川司法研究会

（１９３５）

会长：苏兆祥

理事：林起南、李伯申、

裘千昌等

精研法律，交换知识，增进各职员学识经验为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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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改？皆须细意讲求，不可稍涉迁就，尤不可故立异同，庶为将来自强之本。”〔２１〕法律学

会的宗旨如其名称一样明朗，即是专心研讨法律问题，“志在讲求法律，贯穿公理，浏览群

书，洞识时务，以开拓胸襟，磨荡热力，善不耻相师，过不惜相纠，开诚布公，力除客

气”。〔２２〕显然，所谓法律学会实际上是一家具有专业性特征而又有传统讲习会道德自律性

质的学术团体。这两个学会旨在昌明法学毋庸置疑，但虽有章程，不设会长，其组织形式

与学会章程等方面均不健全，会员人数只有几十人，存在时间不长。对于这两个学会，无

论其章程、宗旨如何简单，研究活动是否开展，毕竟是清末中国社会的新生事物，更是近

代中国法学社团的开山产物，两个学会的出现标志近代中国法学从此诞生。

　　２．倾力于 “使绅民明悉国政”的立宪学术团体

　　１９０６年 “预备立宪”谕旨颁布后，同年１２月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该公会是国内
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立宪团体。会员中有名的大绅士、大资本家占居多数，如郑孝

胥、张謇、汤寿潜、王清穆、周廷弼等人。还有少数现任官吏，如江苏布政使瑞贗、监察

御史谢远涵等。这反映出该立宪团体的一些人是直接从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并同统治

集团有相当的联系。所以预备立宪公会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因此该会宣称：

“敬尊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力谋 “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２３〕

这些学会 “聚语倡言立宪、法治的主张”，以立宪、法治为其宗旨，〔２４〕意欲以言论和学理

来奠定立宪与法治之基础，形成强大的舆论阵势，排除立宪与法治的障碍，开拓助推立宪

与法治发展前行的道路。

　　３．投入于 “推动法律制度之兴革与改良”的学术宗旨

　　法律制度之兴革与改良是中国近代法学学术团体义不容辞的职责。如 １９１３年成立的法
政研究会，是 “以联合同志，研究法政，主张切实学说为宗旨”，其会务主要是 “讨论法政

问题，随时发表言论，辅导国会、政府、法院之不逮”。〔２５〕１９３５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法学会，
其以 “发扬民族文化之精神，研究法学以改进法制为宗旨”，主要任务包括中国法学研究、

立法精神及其技术研究、司法制度研究、各国法学思想及其法律制度介绍、法律知识普及、

国家法制促进、以及法学刊物编辑出版等事项。该会是继北京法学会以后唯一的全国性法

学会，其制定了六条纲领：“①确认三民主义为法学最高原理，研究吾国固有法系之制度及
思想，以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②以民生史观为中心，研究现行立法之得失及改进方法，
求与人民生活及民族文化相适应，并谋其进步。③根据中国社会实际情形，指陈现行司法
制度之得失，并研求最有效之改革方案。④吸收现代法学思想，介绍他国法律制度，均以
适合现代中国需要为依归。⑤阐扬三民主义之立法精神，参证其他学派之优劣，以增进法
界人员对于革命意义及责任之认识。⑥普及法律知识，养成国民守法习惯，以转移社会风
气，树立法治国家之基础。”〔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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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学会章程》，《湘报》第４８号１８９８年３月１０日。
《法律学会章程》，《湘报》第６０号１８９８年３月２４日。
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４页。
参见唐振常：《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２６页。
尹亚伟：《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政治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２６页。
前引 〔２〕，程燎原文，第１１页。



　　４．用心于 “引介西法与中西法律比较”的学术任务

　　当时，大多法学会活动侧重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政治与法律名著，重点介绍日本，〔２７〕用
拿来主义的方式将近现代法学的概念和基本制度，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入中国。同时，法

学学术团体内部开展的学术讨论、思想交流、创办刊物等活动有助于扩大西法东渐的深化，

促进晚清政府仿照西法制定新律。有的团体则侧重于 “中西法律比较”的工作，如上海东

吴大学法律学院注重于中西法律比较的研究，通过消化和吸收，将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的

法律传统逐渐交融，形成了一整套的 “国家社会本位”法律观，以及宪法、民法、刑法等

部门，拟定了规模较大、数量较多的成文法典和判例法汇编，确立了以成文法为主干的法

律框架。此外，相关的宗旨还包括：促进会员间的亲睦与感情；增进法政留学归国人员与

所在地区政府主管部门或所在法政大学之间的相互沟通；促进所在地区和所在大学的法律

文化与学术发展并加强与日本的联系与交流；全方位开展 “中外融通”之策，达到国粹与

欧风 “融会贯通”“融为一体”的境界。

　　５．专注于 “司法、法律变革与建设”的学会主旨

　　１９１２年创办的湖南改良监狱会，是随着国际监狱改良运动的发展以及中西法律思想碰
撞融合而诞生的学会。该会已接受了新式监狱的感化教育宗旨，表明近代监狱改良初步展

开。１９１３年创办的中华警察协会，学习刑事警察科学知识，对痕迹、枪弹检验、笔迹鉴定、
文件检验、指纹分析等刑事技术问题做全面介述，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先生 《批释加盖指纹之意

义》一文便有鉴于此。〔２８〕１９２３年６月，指纹学会在北京成立，夏全印为会长，以 “阐明指

纹学理，贯彻实行”为宗旨。对专业的指纹捺用法、检查法、现行各种指纹法、指纹并用

之学术、现场照相、文件检验等科技证据问题进行研究，为近代中国司法建立指纹鉴定制

度奠定了基础。１９３２年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成立，当时研究法医专门学科者甚少。为广
泛开展学科研究，法医界同人搭建了学科研究与交流的平台，创办了刊物，为传统法医学

向现代法医学的转变打下了基础。这些专门学会的创立，使改良监狱、毒物检验、血痕检

验、指纹人身识别鉴定、司法摄影技术、笔迹文件检验、枪弹痕迹鉴定等科技证据制度得

以建立。

　　 （二）法学学术团体的特征

　　１．法科留学生是法学团体活动的尖兵和主将
　　法科留学生是一批既懂法律又通外语的高素质人才，他们是中国近代法学学术团体的
中坚力量，这些留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和法律实务部门中，发挥着带头人的作用。

如北京法学会的最初发起人包括： “汪君子健、江君翊云、汪君宋园、陈君鲤庭、王君璞

川、熊君飚咨等君”。〔２９〕法学会下属各研究委员会召集人包括：周泽春、白鹏飞、张君励、

史尚宽、王梵生、王铁崖、盛振为、查良砲、章任堪、卢峻、费青、夏勤、盛振为、杨兆

龙、梅仲协等，均为法科留学生。１９１２年８月学会恢复活动、筹划会务之责的学会维持员：
刘崇佑、王宠惠、施愚、章宗祥、曹汝霖、余启昌、汪曦芝、姚震、陆宗舆等，无一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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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灏：《辛亥革命时期法政杂志与西法东渐》，《北方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第１２０页。
参见陈学权：《科技证据论：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９９页。
沈家本：《法学会杂志序》，《法学会杂志》１９１３年第１卷第１号。



法科留学生。〔３０〕另如公法学会的毕永年、唐才常，湖南政法学会的贝允昕，中国法学会的

武新宇，东北法学研究会的赵欣伯，中华法学会的居正、覃振等负责人，都是不同期的法

科留学生。他们几乎占据了各法学学术团体领导人的职位，熟悉境外法学思想，洞悉国内

法律发展，在他们的组织和领导下，基本履行了法学团体章程的各项职责。他们思想开阔，

勇于创新，努力践行学成归国、以法报国的夙愿，成为当时法学领域的尖兵和主将，形成

了法学学术团体组织成员特有的一道风景，赋予中国近代法学团体以鲜明的特征。

　　２．法政界要员是法学团体活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法学学术团体的主要力量，一是广大从事政法实际工作的法律工作者，二是数量不多
的法学教学研究人员，此外就是当时法政界的重要官员。这批人兼有多重身份，既为政为

官，又参与民间团体；既有变法的要求，也有立法的职责，他们是法学团体工作的积极支

持者。如沈钧儒在创办 《法政杂志》时说，北京法学会成立，“前司法总长王宠惠，及现总

长许世英，大理院长章宗祥，法制局长施愚，及北京法界重要人物，多数出席，讨论进行方

法。”〔３１〕一些学会的会长、理事或负责人均由政府官员担任。如北京法学会首任会长沈家

本，历任修订法律大臣、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要职；上海律师协会的执行委员

（会长）董康，历任法官训练所所长、法律馆总裁、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等

职；《法政杂志》的创刊人沈钧儒，任浙江省临时政府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上海法科大学教

务长等职；中华法学会的居正，任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

长等要职；中华法学会会长覃振，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立法院代理院长、

司法院副院长等职；法政研究会会长瞿方梅，历任吏部郎中、吉林法政学堂总办、五常府

知府、吉林政务厅厅长等职；还有史尚宽、周泽春、刘崇佑、孟森、梅汝趝等，政府要员

参加或领导法学会的比比皆是。有了他们的参与，凝聚力更大，思路更开阔，活动更有质

量，使学会真正为讨论问题、筹划维新变法、改良社会提供了一种公开的交流平台和活动

场所，他们的法律才干在法学会和特有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其司法任职

经历和法学研究成就奠定了他们在民国司法界的权威地位。

　　３．开展法学学术研究是法学学术团体活动的基点
　　法学学术团体是法学知识分子的自由结合，严谨的学会章程、精干的组织机构、严格
的组织纪律是法学团体发展的基础和保证。而法学团体活动的基点则在于学术研究，法学

团体配合政府开展政法工作，需要对法律变革不断地进行研究、总结，为政府的立法、司

法和制定政法工作政策提供建议。具体包括：（１）研究法学理论。对于世界不同法系，不
同立法理论，不同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比较法学开展研究。 （２）阐释法律政令。
国家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需要修订旧法，制定新法，可依法学学术团体观之良窳，察之诚伪，

尽一份诤友的责任。（３）推求法理法制。近代中国法律其大抵亦经大陆法系而来，并结合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体系而维系不衰。（４）建立 “中国法系”。近代中国的政法体制完全与欧

陆法系不同，如何建立 “中国法系”亦属法学会努力的目标所在。〔３２〕为后来法学会的发展

积累了经验，也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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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５〕，穆中杰文，第１１７页。
沈钧儒：《北京法学会的发展》，《法政杂志》１９１３年第２卷第１号。
参见薛君度等：《法学摇篮：朝阳大学》，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８页。



　　４．广大法学工作者是法学学术团体活动的依靠
　　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通过组织举办各种学术性活动，凝聚法学研究人员，壮大法学
研究队伍，促进法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具体包括：（１）通过开展活动，紧密联合法学力量，
促进法学人士各尽其长，团结奋斗，促使他们能经常有机会深入政法实际工作，满足他们

以法报国的心愿；（２）充分调动法学教学研究人员和法科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他们法学知
识的作用，传播系统的法学理论，培训提高更多的人；（３）各地根据需要，召开法学讨论
会、座谈、报告会，在刊物上多发表本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工作经验，解决了本地法制建设

中的问题；（４）各地在开展法学研究活动的基础上，根据全国法制工作变革与发展的需要，
组织全国性的学术经验、成果的交流，制定专题，共同攻关。

　　总之，近代中国的法学学术团体是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为
现代法学团体的活动模式奠定了基础。必须承认，尽管法学学术团体具有现代社团的基本

特征，但也带有明显的传统印记。这些新式的法学团体是在政府的默认和监管下发展壮大

的，其生存的持续性和发挥的作用也因此受到了一定影响。

四、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之社会绩效

　　 （一）创办法学刊物，培育民众法律兴革意识

　　中国新式法律制度的创设与社会法治的养成，不能全部依赖西法东渐，必待国民觉悟
和自觉参与。这一时期，民众被君主专制所桎梏，政治能力低下，法律观念薄弱，不懂如

何自觉遵守法制。法学团体组织者认识到了 “法制教育”实为中国法政兴革的第一要务。

故皆力倡导 “立宪国民必备法政知识”、“法治国民必有法律观念”、“民主国民必具法治精

神”。〔３３〕因此，普及法律常识，养成国民法律素养就成为近代中国法治的基础建设，其建

设责任历史地落到法学学术团体及其创办的刊物上，所有学术团体均将创办刊物作为首要

任务之一。据统计，从清末到 １９４９年，先后创办的法学刊物约有 １５０种，〔３４〕文中统计的
６６家学术团体中，就有５８家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如 １９１０年成立的北京法学会出版了 《法

学会杂志》，设立了 “论说”、“法令解释”、“中国法制”、“外国法制”、“译丛”、“监狱协

会报告”等多个栏目，法学者沈家本、杨荫杭、许世英、徐谦、冈田朝太郎、志田钾太郎

等的许多重要论说都在该刊物上发表。〔３５〕会员们以法学刊物为阵地，大量介绍了西法东渐

的研究成果，成为培育民众法律兴革意识的重要园地。在 《法学会杂志》的示范下，法学

刊物活动十分活跃，编辑和著者群体呈现了 “学者云集，同人齐会，讲说新理，推导旧义，

盛极一时”的局面。〔３６〕其办刊宗旨虽然各刊各异，内容千差万别，但依托同一历史背景，

都离不开法治宣传，并就宪法、行政、法律、财政、教育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法学刊物，成为当时普及法律知识与开展学术研究的重要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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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兴办法学教育，加速培育新式法学人才

　　建立法政学校是培育法学人才的另一重要途径。如北京法学会恢复后的第二项活动就
是：“设立法政学校，分设法制经济各科，设立专门大学，各级延聘中外教员，养成专门人

才”。〔３７〕１９１２年由汪有龄、江庸、黄群、蹇念益等人联络北京法学会同仁集资创办了朝阳
大学，公推汪有龄为校长，聘请日籍、德籍的教授任课。〔３８〕朝阳大学服务于民国法制建设

凡４０年，其间毕业生约近 ７０００人，法律科系学生占 ７０％，除了少数从事研究和教学外，
绝大多数都服务于司法界和政界。〔３９〕特别是抗战前后，全国各级司法机构中的推事、承审

员、书记官等，大多都是朝阳大学毕业生。〔４０〕如１９１７届法科毕业生魏大同，历任大理院推
事、最高法院东北分院检察长、福建高等法院院长、司法行政部民事司司长；１９２２届法科
毕业生陈锡琏，曾任广西高等法院院长；１９２４届法科毕业生徐圃琪，曾充泰宁镇守使署军
法处长、河北省政府政务视察员及司法股主任等；１９３２届法科毕业生张梓，为河北高等法
院北平分院刑庭推事等等。〔４１〕其它团体也积极开展法学教育，上海市法学会的振兴比较法

学院培养的法科学者，均为法学学术团体的主将，其中有的成为近代中国法学学科的带头

人，如吴经熊、王世杰、燕树棠、钱端升、胡长清、费青、瞿同祖、杨兆龙、周鲠生、王

宠惠、王铁崖、蔡枢衡等；有的成为立宪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和蜚声国际的杰出法学人才，

如董康、史尚宽、覃振、黄右昌、陈瑾昆、居正、戴修瓒、张知本、汪有龄等，他们的成

长均与法学学术团体活动息息相关，无不亲身经历近代司法变革的历史过程，对中国传统

法律和法制近代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都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主张，以使他们成为中国

近代不可多得的法学英杰，并造就了近代中国由立法者、司法和执法者、律师及法学教授

等法律专业人员构成的职业法学家群体。〔４２〕

　　 （三）开展法学讲演，以期推动法律思想进步

　　诸多法学学术团体都非常重视讲演活动，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开展讲演活动，在指定的
公开场合向听众讲述法学学术知识或对某一法学问题的见解。如北京法学会发展计划的第

三项就是 “设立法学讲演会，联系法界有关系之人，分门担任，以图法律思想之进步。其

规模办法，非徒继续前业，其精神上实质上均大有发展。”〔４３〕学会设立法政研究所，开办

讲习班，请法学专家讲演专题，“聘东方博士相与讨论讲求”，如１９１３年２月，邀请日本法
学专家冈田朝太郎作过 《论预审之应由检察厅掌管》的演说；同年１０月，有贺长雄作 《宪

法演说》。１９２７年东北法学研究会在沈阳成立后，该会努力创造 “司法完善，法学昌明”

的环境，发行报刊、评述判例、演讲法律常识。奉天省公署制发筹办通俗演讲会的文件，

令各府州县施行，沿袭清末建立的演讲所开展通俗演讲会，确定 “鼓励爱国，劝勉守法”

为演讲的内容之一。该会曾在沈阳故宫会址举办过旨在收回治外法权的法律常识演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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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１月中旬，张学良聘东北大学法科学生臧启芳每晚入府讲授法律知识，不仅自身法
律意识明显增强，也促使其部下学习法学知识。该会在改善法制环境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４４〕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中华民国法学会第三届年会开会，主席致辞后，由孙哲生 （即孙

科）讲演 《五五宪草再研讨之收获》。法学学术团体无不充分利用讲演这一常用的、有效的

重要手段和工具，将理性的思辨，情感的感召和言语艺术的表现力，综合运用，融为一体，

宣传法制。离开演讲的思想教育，其影响力和说服力将顿然失半。因此，演说论战的方式

便成为法学学术团体广为采纳的活动内容。通过讲演活动，感染、启迪受众个体乃至群体，

会产生相应的外显行为，进而达到法制的宣传教育目的。

　　 （四）从事翻译著述，助力引进法学概念术语

　　翻译法学著作向国内传播西方法律知识，是由法科留学生大规模开展起来的，他们回
国后，把翻译出版工作带进了各个法学团体，于是，许多法学团体纷纷推崇 “将欲明西法

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学，尤必编译西人之书。”〔４５〕在所办刊物中必设翻译栏目，如法学

会杂志设的 “译林”栏目，１９１４年１２月一期就发表 １０篇译文。其它法学刊物几乎都设翻
译栏目，翻译法学当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学学术团体在翻译外国法律和作为 “西方

法律思想介绍”的作品工作中成效显著，几年时间就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法、

民商法、刑法通论、法律医学、比较宪法学等主要法律翻译出来。其中，引进了大批法学

概念术语。法学学术团体的活动使会员的头脑灌满了民主与法治的概念，他们通过书刊翻

译将西方法律词语和概念引介到国内，凭借模仿而来的法律知识与术语，纷纷成为修订法

律馆的主角和法政刊物的编纂主宰，他们的话语成为社会修律立宪需要的主流话语，相关

法言法语开始在中国普遍流行。〔４６〕如 “权利”一词与相关法学词语的来源，梅仲协指出：

“按现代法律学上所谓 ‘权利’一语，系欧陆学者所创设，日本从而移译之。清季变法，

‘权利’二字，复自东瀛，输入中土，数十年来，习为口头禅。”〔４７〕法学新术语均由此在中

土落地生根。中国历史上首部专门刑法典 《大清新刑律》中就采用了一些西方刑法原则和

刑法学的通用术语，如 “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缓刑”、“假释”、“正当防

卫”等。除此之外，通过法学刊物传入的西方法律术语还包括法学、法医学、民法、刑法、

诉讼法、国际法、主权、法院、法官、检察官、议会、立法、行政、司法、物权、债权、

辩论、权利、义务等，通过法学刊物传入的西方法学观念、法学原则与法律制度包括法治、

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陪审、回避、立宪主义、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人、联邦制、总

统制、内阁责任制、选举、契约自由、过失责任等。〔４８〕可以认定，法学学术团体向本国输

入法政词汇的作用难以估量，最终造就了多种新法律话语权威的社会效益。

　　 （五）宣介本国法律，向世界揭秘中国法律

　　近代中国在西法东渐的宏观背景下，以引介移植西法为主，呈现东西互动的交流关系。
大多法学学术团体会长与杂志主编均有融入世界的开放意识，他们率先担起本国法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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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外传的重任，推动东西方法律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法学学术团体对宣传本国传统法律，

整理本国法律文化方面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北京法学会会长沈家本十分重视对中国法

律经典的整理，早在担任修订法律大臣之前即已开始这项工作，主持法律改革以后，更是

用心著述。近代法学家杨鸿烈评价说：“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并且又是媒介东西

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４９〕在他的主张和影响下，法学会杂志也注意宣传本国

法律，先后刊载了 《大清新刑律》、《历代法制考略》、《中华民国约法》、《县知事监理司法

事务暂行条例》、《民事非常上告暂行条例》、《惩治盗贼条例》等中国的法律法规。同时还

有 《释规避》、《比部考》、《误与过失分别说》、《官司出入人罪唐明律比较说》等论文，〔５０〕

积极宣传介绍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法学学术团体中的学者还出版了大量法制史专著，如

《西周法制》、《先秦法律思想史》等断代法制史和 《中国刑法溯源》、 《中国古代诉讼法》

等部门法史的出版，广泛宣传了中国传统法律和新法律，为促进中西法律文化的交融与发

展创造了传播效益。

五、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之社会影响

　　 （一）整合法律群体，奠定近现代法学学术组织基础

　　梁启超在 １８９７年的 《南学会序》中指出，由于近代中国缺乏西方国家具有的 “会”、

“会党”、“学会”等社会组织，四万万中国人成为一盘散沙，只能任人宰割。〔５１〕中国要想

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一个可以驰骋于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国家，就必须建立团体或学

会：“今夫躯万也，心万也，力万也，位望万也，执业万也，虽欲一之，孰从而一之？吾乃

远稽之三代，乃博观于泰西，彼其有国也，必有会。君于是焉会，官于是焉会，士于是焉

会，民于是焉会，旦旦而讲之，昔昔而摩厉之，虽天下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强吾国之知。

夫能齐万而为一者，舍学会其曷从于斯！”〔５２〕梁氏突出强调了学会整合共同体 “齐万为

一”的政治功能。法学学术团体的创立，正是社会有序运行所必要和离不开的一种整合策

略。这些自发的组织将法科留学生、法学官绅、民间法律人士等社会上零散的法律人员，

以相同的法律职业，共同的奋斗目标凝聚在一起，通过非行政的方式发起、统合，制定团

体章程协调各种关系，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整体，成为联结沟通法律人的中介和纽带，

被赋予组织社会法制力量参与政治变法、追求政治权力的时代特性和基本功能。

　　其主要特性包括：一是比较稳定的组织形态，不是临时性的集合体；二是团体成员的
志愿性和组织管理的民主性，即会员活动是建立在自觉、志愿、民主的基础上，体现大多

数成员的基本意见；三是非营利性，是职业自治组织，为了公益，不为谋取个人或小团体

的利益；四是民间性和独立性，即职业自治组织是属非政府和非官方性质，既不受制于政

府、某一政治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只为该组织成员服务和公益服务。〔５３〕正如严复在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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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篇中所说：“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其无可如何之势也。”〔５４〕

法学学术团体以聚合全体法律人救亡图存为主要目标，使法学职业群体按照学会的宗旨与

章程组织整合起来，冲破专制政治法律的网罗，出现了中国最具现代性制度因素或组织形

式的职业学术团体。全体会员通过志愿服务等机制，一则实现它们以地区为依托，广泛动

员社会，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二则实现它们在法制部门自身

建设中，加强学术，增加透明性和公开度，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进而加速了中国传统法律

体系的解体和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发挥了社会的整合功能，引导人们为一个共同的目

标奋斗协同工作，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法学学术的组织基础。

　　 （二）导向法律舆论，铸就法学文化的思想理论基础

　　法学学术团体的蓬勃发展，不仅起到结群聚力的功能，还是法律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
和宣传机器，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推动变法立法的舆论工具和实践手段。当时社会面对

日趋严重的危机，朝野上下，士学官绅，群情激昂，各种议论此起彼伏，各以奏章条陈、

上书言事、著文时评等方式表现出来。这些议论或主张，各有所本，见仁见智，虽然不乏

真知灼见，但在立场、观点以及具体内容上呈现出混乱杂芜的状况。法学学术团体的诞生，

使法律职业人员的变法立法思想经法学团体而得到集中，诸多社会法律的公共话题通过法

学团体的宣传而成倍地放大出去，社会新的法律思想空间和公众舆论氛围也由他们构建与

营造。在法学学术团体运行的过程中，以京、津、沪等地的法学学术团体为龙头，带动各

省市法学团体及其法学杂志，更是发挥了启发民众法律意识、建立本土法学的重要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包括北京法学会与 《法学杂志》、中华民国法学会与 《中华法学杂志》、北平

中国法学会与 《法律评论》、北洋法政学会与 《言治》、北平朝阳大学现代法学会与 《法学

旬刊》等。不同时期的法学学术团体通过学会规章、学术会议、学术演讲和学会会刊，把

西方法律思想以及法律学人的见解诉诸社会，鼓动和左右变法舆论，成为社会变法的宣传

喉舌与立法实践的力量。同时，许多法律学人借法学期刊、翻译出版法律丛书的强大辐射

功能而名震四方。当时各学术团体创办的法学杂志，均受到社会民众和许多地方官的青睐，

不少官员要求下属机构和学堂购买阅读，发行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可见，法学学术团体与

杂志的影响之大，在鼓动制造变法舆论声势，翻译引介西方法律，传播民主自由新知，开

通社会风气等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在国家法制、社会民主的改革进程中，奠定了近

现代法学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创新法学研究，定位近代法律专业基础与立法归宿

　　法学学术团体及其杂志中聚合的是法学学科一群志同道合的精英，他们讲究学术，注
重 “合力求知”与 “合群救国”，侧重法制强国之学，传播法律知识和创新法学专业化趋

势，推动社会法制的变革、法律的构建、法学的创新发展。如北京法学会、北京宪法学会、

中华民国法学会、中华民国律师学会、北平朝阳大学现代法学会、中国法学会等大型团体，

它们通过发展各地法学分会、举办学术会议、出版学术期刊、翻译法律名著、组织专题讨

论、开展学术演讲等学术活动，推动了法学的专业化发展。具体包括：（１）广泛传输法学
新知识，使不同个体或不同社会阶层嘈杂的议论和主张得到媒介的整合，法学主题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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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与鲜明，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２）十分关注宪法思想的研究，因为 “懂不懂

宪法学，决定了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一个近代法学家，这是中国传统法学与中国近代法学的

根本分野所在”。〔５５〕为此，所有的法学团体和法律人士都对宪法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发表

的有关宪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５６〕（３）不断引介西方法律新思想，大量法学新术语的
舶来，使各种西法移植中国本土，从而构建了中国法学专业。（４）通过学术团体的渲染和
呐喊，民众的法律意识得到开化，如预备立宪、兴民权设议院、废旧法修清律、建法政学

校的专业建设，得到社会广泛认同。（５）废除旧法、修改清律，新法律得以建立，促进了
清末的法制改革。（６）法学专业化稳固确立，法学教育蓬勃发展，法学研究深入创新。在
参考、吸收德国和日本的立法模式中，实现了大陆法系的移植中用，健全了中国法律。〔５７〕

法学学术团体的这一功能，促进了近代中国法学的发展和法学学术专业化，为近代中国法

学学术职业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正是这种开放性的研究视野和强烈的关注现实的学

术责任，法学学术团体为中国的法学研究、司法改革、法律发展以及中国近代法学体系的

创建做出了贡献，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法律专业基础和移植大陆法系的立法归宿。

　　 （四）培育法学人才，引领法律科学人才培养路径

　　康有为认为，中国的 “专门绩学之士”，因 “苦于不相闻问，无由观摩，既已有学问，

无人能知”，不能互相切磋学习，因此涣散。建立学会 “使海内学人声气相通”， “联结讲

求”，互通知识之有无，集天下之心思耳目，聚天下图书器物，可培养出才识闳达之人，

“以成国家有用之才”。〔５８〕组织法学学术团体，既是广联人才的途径，又是培养人才的摇

篮。法学学术团体与杂志的存在，不仅为本团体成员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团结、友谊与表

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提供了多元化的组织渠道和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法学学术团体成员参

与国家变法、立法和普法事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践机会和手段。〔５９〕同时，法律学人打破

了中国传统文人恪守的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古训，对修律、变法、立宪具

有强烈的愿望。从１８９８年第一个国际法团体公法学会成立到 １９４９年中国法学会的建立，
５０余年来，不同的法学学术团体培育和造就了无数具有不同社会经历、不同学术成就的法
学英才俊杰。不管是侧重于法学教育与研究的吴经熊、王世杰、钱端升、陈茹玄、黄右昌、

程树德、徐道邻、杨鸿烈、陈顾远、朱方、瞿同祖、周鲠生、梅汝趝、史尚宽、梅仲协、

胡长清、吴宗慈、刘静文、潘树藩、白鹏飞、蔡枢衡等法学家；侧重于司法实践的沈家本、

江庸、董康、许世英、覃振等法律家；还是侧重于政务活动的王宠惠、居正、孙科、张知

本等，〔６０〕他们均为不同时期法学学术团体的骨干力量，无不是清末立宪派中有影响的人

物，具有以法政之学拯救时局的深切情怀，〔６１〕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法学的人才基础。

　　 （五）参与社会政治，实现法学学术团体的政治定位

　　法学学术团体的活动，履行了改变近代中国司法状况的使命，实现了处于法律人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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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认识法学家粱启超》，《政治与法律》１９９８年第６期，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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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广华：《戊戌维新精英对十九世纪人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学术交流》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１２３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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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２〕，程燎原文，第６页。



本学术责任，对司法改革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做法，并以实际行动努力参与社会政

治实践。（１）对司法改革的努力追求。三权分立是民国时期法学家的基本法治思想，法学
学术团体在其活动中，配合政府重视培养司法人才、实行辩护制度、采取陪审制度，提倡

改良监狱。〔６２〕把 “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原则，视为近代法制的第一要义。（２）对
司法改革内容的趋同。尽管法学学术团体的同仁各自的政治背景不同，但皆出于改造民国

司法、实现司法公正的目的，因此对于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却是大体相同。〔６３〕（３）努力消
除司法改革的障碍。清末司法改革时存在着国民法律知识匮乏、新式法律人才稀缺、国家

财政经费不足、司法基础未臻巩固、全国地域广博等障碍，法学学术团体努力排除这些障

碍。〔６４〕（４）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在协调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方面做出了贡献。〔６５〕

（５）为收回治外法权努力造势。法学学术团体的刊物宣传、讲演授课、著书立说等无不为近
代中国彻底改善司法状况而积极工作。法学团体明确提出要废除专制政治，实行代议政治，

建立民主共和。实现了法学学术团体非同寻常的参与社会政治的功能。

　　 （六）解决重大问题，对政府立法活动产生影响

　　将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的社会活动置于历史脉络中考察，发现其在参与法治建设、
促进国家体制改革、解决专业相关问题以及参加政府立法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发挥了

重大作用。（１）参与法治建设。近代中国立宪与法治的启动发展无疑需要社会团体力量的
推动。民国前后组建的一些法学社会团体，推崇君主立宪政体，同时发起国会请愿运动，

提出速开国会、颁布宪法和促进预备立宪等诉求，推动了中国专制向宪制的第一次 “和平

过度”和第一次政治近代化性质的改革与民主制度的建立。（２）促进国家体制改革。法学
社团关注法制建设，多次向当局献计献策。１９３３年，上海律师公会接到上海漕河泾监狱犯
人因监狱虐待囚犯的求援信后，上海律师公会的部分会员集体前往事发监狱调查。结果发

现 “只可容纳犯八百余人，现已容至男女犯共计一千三百二十六人”。〔６６〕便以上海律师公

会名义，请求江苏高等法院、国民政府司法部，改善漕河泾监狱的管理。〔６７〕（３）推动解决
专业相关问题。中华民国法学会 １９４３年 ７月第二届年会提出 １２起重要提案，１９４５年 ４月
第三届年会提出１９起重要提案，其中 “请本会拨款于办理有成绩之法学院或法律学系设置

奖学金”、“请政府应多资助国内公私立大学之法律学系”、“请中央拨款于各大学设置法学

讲座”等提案对于完善法学教育体系等发挥了促进作用。１９４６年 ２月中华民国法学会上海
分会为 “新公司法修改事件”致电重庆国防最高会议立法院当局，提出拒绝外国人修改公

司法条文的请求。〔６８〕（４）参加政府立法活动。随着法学会组织走向正轨， “组织渐见严
密”，“会务更见发达”，〔６９〕法学会取得参加政府各项立法活动的地位。１９４６年抗战胜利
后，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中华民国法学会上海分会向当局提出关于制宪的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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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参观漕河泾监狱》，《法科月报》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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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法学会史略》，《法律评论》１９４７年第１５卷第１０期。



点意见，引起当局的高度重视。同年，中华民国法学会成员孙科、陈立夫、邹鲁、王宠惠、

戴传贤、孔祥熙、居正等５０人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亲身参与宪法的制定讨论，〔７０〕为政府
立法做出贡献。

结　语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法学学术团体的发展历史，折射出烽火年代中学术社团的多艰命
运和旺盛生命力。从 １８９８年公法学会的破例而出，到 １９４９年中国法学会的隆重开幕，在
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学学术团体的活动，起起落落，传承转合，无不与救亡图存，昌明

法学，构建中国新法系的各项事业息息相关，是几代法律学人主动的、有意识的行为。他

们以法学界同仁为主体，以破旧法、立新法为目标对象，以对中外法律的研究为内容，从

而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法律社团体系，主要贡献：一是传入了新的法学观；二是传播了西

方的法律制度；三是宣传了现代各项法律原则；四是奠定了中国法学的基础。“作始也微，

将成也巨。”其积聚的法学系列成果和所取得的社会效益，为后世法学研究留下了丰厚的文

化遗产，奠定了中国法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催生了中国现代法学的诞生和成长。经

过清末、民国的发展，法学学术团体成为法学、法律界的重要传统。参加学会不仅成为法

学知识分子的使命、意欲与追求，而且还成为知识分子学术的业务惯例与地位的重要表征。

只要立道以宗，传承有度，经营善策，同心同德，贯彻始终，然法学学术团体的生命之可

“万寿无疆”当不为奢望。〔７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ｅｇａｌ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ｌｅｇ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ｌａｙｅｄ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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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ｂｙｇｉｖｉｎｇｐｌａｙｔｏ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ａ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ｌｅｇ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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